
韶民函〔2018〕212号

转发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
好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有关

具体问题的通知

各县（市上、区）民政局、扶贫办：

现将《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建档立卡

贫困人员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结合我市实际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要于 12 月 18 日前将扶贫部门审

核认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

就业帮扶脱贫贫困人员信息提供给同级民政部门，并及时提供建

档立卡贫困人员动态管理信息。

二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按同级扶贫部门提供名单，于12

月 19日前向当地县政府上报请示，同时组织乡镇通知对象填报低

保申请审批表。

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于 12 月 21 日前批复，县（市、区）

民政局接县政府批复后，马上通过低保系统简易程序纳入低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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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24日前将低保金发放到位，低保审批表述及身份证、户口簿、

银行账户等相关纸质佐证同步事后收齐。

四、各县（市、区）12月为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发放的当地财

政兜底保障金，如确有需要，经当地政府批准，可以调整为发放

低保金。

五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划拨低保金后当天反馈县（市、区）

民政，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当天反馈同级扶贫办，扶贫办完成扶贫

系统信息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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